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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港口岸电合作实施协议》的公告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2019 年 5 月 13 日，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宜昌供电公司（以下简称“国网

宜昌供电公司”）经友好协商，就推动港口码头岸电系统建设运营达

成一致，共同签署了《港口岸电合作实施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合作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手方介绍 

名称：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宜昌供电公司 

住所：宜昌市沿江大道 117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负责人：丁和平 

经营范围：从事电力、热力生产销售、承揽国内外电力工程、土

建工程及其他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运行、检修；生产销售电力

机械、设备、备品及配件；电力科研、技术业务；法律咨询服务（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

电网建设、管理和运营为核心业务，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为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公司与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宜昌供电公司 

乙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岸电合作范围 

双方商定，甲乙双方共同在以下港口码头开展岸电合作，具体为： 

1.茅坪新老港区码头岸电在本协议签订后投入运行； 

2.太平溪港口码头岸电尽快投入运行； 

3.归州码头、三斗坪码头、黄陵庙码头及三峡游客中心码头等要

按照国家和上级相关要求和标准完成岸电工程建设并投入运行； 

4.在三峡游轮中心码头建设过程中，甲方要按照相关标准同步完

成岸电工程建设并投入运行。 

（二）岸电收益分配 

甲方与乙方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用电服务费。向船方收取的电费

扣除向甲方缴纳的用电基价的差额部分，即为岸电用电服务费。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按照国家和上级相关要求和标准，统一一次性投

资、建设乙方所辖茅坪港新老港区、太平溪港、归州码头、三斗坪码

头、黄陵庙码头、三峡游客中心码头及三峡游轮中心等码头的高压环



网柜、高压接电箱、电缆收放系统、变压器、低压配电总柜、各泊位

岸电箱、各泊位低压接电装置、承载平台（跳船）等全部岸电设施设

备。 

（2）甲方承担岸电箱出口侧以上（电源侧）所有岸电设施（不

含承载平台）的运行、维修、更换工作及安全责任。 

（3）甲方委托宜昌长江三峡岸电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向船方收取

电费，并开具相应发票。 

（4）甲方协助乙方通过平台系统获取船舶用电信息，并确保提

供完整、准确、及时的用电信息。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提供所属建设用地、交通通道、公共管廊、安全保卫

服务。 

（2）乙方承担岸电箱出口侧以下（负荷侧）所有设施（含承载

平台）的运行、维修、更换工作及安全责任。 

（3）乙方负责记录岸电供电前后电表起止码。 

（4）乙方协助甲方委托的宜昌长江三峡岸电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向船方收取电费。 

（四）特别约定 

在国家出台相关港口岸电收费及用电服务费收取标准规定前，甲

乙双方均不得单方面调整港口岸电收费及用电服务费收费标准。若确

需调整，甲乙双方须提前协商一致。 

（五）用电服务费结算 

1.乙方港口公司每月按船舶实际用电量计算应得用电服务费数

额，并开具船舶供应服务费发票。甲方收到乙方港口公司发票 3个工



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乙方港口公司。 

2.乙方港口公司及所辖港口码头如下： 

（1）宜昌长江三峡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归州码头、黄陵庙码头

及三峡游客中心码头。 

（2）宜昌三斗坪旅游港埠有限公司：三斗坪码头。 

（3）宜昌茅坪港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茅坪港。 

（4）宜昌太平溪港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太平溪港。 

（5）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三峡游轮中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旅游港口环保水平。根据研究数据，船舶

靠港烧柴油发电所产生的碳排量占港口总碳排量的 35%左右，是影

响港口及所在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而靠港接入岸电，将实现零

碳排放，大大缓解港口城市大气污染。公司本次与国网宜昌供电公司

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在技术、市场、资本、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

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

精神，有效推动清洁能源示范区建设，共同打造“绿色宜昌，环保港

口”。 

2.改善服务品质，提升旅游港口经营效益。本次港口岸电合作项

目将有效减少港区船舶燃油动力发电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及高

频振动，提升游客在船在港的服务体验；同时，停靠公司所属港口的

船舶使用岸电，公司通过提供相应服务获取较好的收益，有利于提升

公司各旅游港口的盈利水平。本次合作事项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产生正面影响。 

五、风险提示 



国家尚未出台靠港船舶不得使用燃油发电、强制使用岸电的相关

政策规定，可能存在靠港船舶岸电使用率不高的情况，导致岸电收益

不达预期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协议双方签署盖章的《港口岸电合作实施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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